
投标函

致枞阳县横埠镇中心卫生院 （采购单位名称）：

1、根据贵方2023CGSH006-1 采购公告，我们决定参加贵方组织的枞阳县横埠镇中卫生院永磁磁

共振成像系统（一标段） 项目的招标采购活动。我方授权路行 、商务部经理 (姓名和职务)、代表我方安

徽福晴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（投标单位的名称）联系方式：18805529959 （手机号码）全权处理本项目投标

的有关事宜。

2、我方完全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全部要求，即具有良好的商业信

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、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的专业技术能力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

好记录、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；上述承诺若有虚假，同意按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

理。

3、至投标截止日，我方、包括我方法定代表人周玉福 及拟派项目经理（项目负责人）杜汇雨

近三年内均未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；投标截止时间前，我单位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

人、未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未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未

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上述承诺若有虚假，同意按政府采购法第

七十七条接受处理。

4、至投标截止日，我方未被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记录的不良行为累计分值在 10 分

（含）-15 分（不含），且最近一次不良行为记录公布日距开标日未超过 3 个月；

5、至投标截止日，我方未被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记不良行为记录累计分值在 15 分

（含）-20 分（不含），且最近一次不良行为记录公布日距开标日未超过 6 个月；

6、至投标截止日，我方未被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记不良行为记录累计分值达 20 分

（含）以上，且最近一次不良行为记录公布日距开标日未超过 12 个月。

7、我方愿意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，向采购人提供所需的货物与服务。

8、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。

9、我方同意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，向贵方递交投标保证金。并且承诺，在投标有效期内如果我

方撤回投标书或中标后拒绝签订合同，我方将放弃要求贵方退还该投标保证金的权力。

10、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、与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，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

的文件是真实的、准确的。

11、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（折扣）的投标人。

投标人电子签章：安徽福晴医疗集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3年01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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